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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第一期《知识窗》和读者朋友们见面后，我

们收到 了一些读者的来电和来信，为我们提出了好的意见和

建议，在此深表感谢。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和支持《知识窗》，

把您关心 的问题告诉我们，欢迎就您了解的新的财经知识给

我们投 稿。

有读者询问 ，今年我国进一步

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的主要任务之

一是完善增值税制度，实行消费型

增值税。那么，什么是消费型增值

税？它和生产型增值税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要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呢？

大家知道，增值税是对生产和

经营中新增加的价值征收的税收，

这种征收方式既保留了传统流转税

筹集税收收入及时、稳定的优点，又

消除了其重复征税的弊端，体现了

公平税负的原则，有利于促进按照

专业化要求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目

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增

值税制度。

在增值税的实际征收中，采取

先按商品销售收入乘以适用税率计

算出 “销项税额”，再从中扣除企业

用于销售而购进的商品或为生产商

品所购进原材料等投入物所交的增

值税税款（也就是上一环节所交的税

款，称为 “进项税额”，通常以 购进

发票上注明的税额为准），余额上交

给政府。增值税 “进项税额” 的扣

除，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只允许扣

除购入的原材料等所含的税金，不

允许扣除外购固定资产 所含的税

金；二是所 有外 购项目包括原 材

料、固定资产在内，所含税金都允许

扣除。理论上通常把前者称为 “生产

型增值税”，后者称为 “消费型增值

税”。目前，绝大多数征收增值税的

国家都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只有我

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实行生产型增值

税。

从满足财政收入的需要看，生

产型增值税因允许进项扣除的范围

较小，税基较大，在税率相同的条件

下，能比消费型增值税取得更多的

财政收入。1 9 9 4 年税制改革时我国

选择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一方面是

出于保证财政收入的需要，另一方

面是考虑到当时投资膨胀、经济过

热，而生产型增值税有利于抑制投

资膨胀。1 9 9 8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

后，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成为经济

发展中的主要矛盾，生产型增值税

存在的重复征税矛盾日渐突出。从

税收与经济的关系看 ，现行的生产

型增值税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

对扩大投资 、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

有抑制作用。企业外购固定资产所

含税金不能抵扣，设备投资越多，不

能扣除的税金就越大，税负就越不

合理，客观上存在着抑制投资、阻碍

设备技术更新 、 影响企业向资本和

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积极性等负面

作用。二是造成基础产业和高新技

术产业税负重于其他产业，不利于

相关产业的发展。基础产业和高新

技术产业多数资本有机构成较高，

产品成本中长期资本投入的费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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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企业外购固定资产所含的税款

得不到抵扣，这部分产业的税收负

担就相对较重，并使增值税税负在

不同产业间出现不平衡。三是国产

产品税负重于外国产品， 不利于内

外产品竞争。虽然进口产品在进口

环节按照税率征收了增值税，但由

于对国内生产的产品还存在一定程

度的重复征税因素 ，因而使国产产

品税负重于进口产品，在竞争中处

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增值税转型改

革势在必行。

实行消费型增值税 ，所有外购

项目所含税金都可以抵扣，可以进

一步消除生产型增值税存在的重复

征税问题，有利于鼓励投资，特别是

民间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有利于促

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有利

于提高国产产品的竞争力。由生产

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税基

将缩小，如果现行税率维持不变，就

可以使几乎所有企业的税收负担在

改革后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新增

固定资产较多的企业会得到更多的

实惠，但国家财政收入也会相应减

少。因此，对纳入抵扣的固定资产必

须限定一定的范围 ，使减少的收 入

控制在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之内 ，

以保证税制改革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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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决定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接

补贴，建立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机制，这是稳定和发展粮

食生产、保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和调动

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重大举措，也是加快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

改革进程，促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的客观要求。

实行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有三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按

计税面积补贴，就是以农村税费改革核定的农业税计税面积

为依据，确定每个农户享受的补贴额。二是按计税常产补

贴，就是以农村税费改革核定的农业税计税常产为依据，确

定每个农户享受的补贴额。三是按粮食种植面积补贴，就是

以农户实际种植粮食作物的面积为依据，确定每个农户享受

的补贴额。各省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行决定具体的补贴

方式。

具体操作办法：一是以县（市）为单位，按该县（市）

前三至五年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按保护价收购的农民余粮的平

均数，确定各县（市）享受补贴的商品粮数量；二是分别以

计税面积、计税常产和粮食种植面积为基础，确定每个农户

享受补贴的商品粮量，把全县（市）享受补贴的商品粮数量

分解到一家一户；三是每斤商品粮量的补贴标准按市场价低

于保护的目标价格的差价核定，全省统一；四是每个农户得

到的补贴额为核定的商品粮量乘以补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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